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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消防设计说明(一)

1.工程概况

2.设计依据

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3.设计范围

4.消防设备的配电系统

     

     

   

   

   

     

     

金属线槽、电缆槽盒

敷设方式 标注方式

沿墙明敷

沿墙暗敷 WC

CE 沿地面明敷 FE

耐火金属线槽、耐火电缆槽盒 NHMR

电缆支架 CT

穿管管材对照表

敷设方式对照表

穿管管材 标注方式 穿管管材 标注方式

穿焊接钢管 SC

穿硬质聚氯乙烯塑料管

敷设方式 标注方式

沿天棚、顶面明敷

顶面暗敷

吊顶内敷设

地板或地面下敷设

PC

MR

FC

WS

CC

SCE

套接紧定式钢管 JDG

电气消防设计说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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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电气施工图设计说明。 2.1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 2.2 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部门认可的工程设计资料，建设单位的设计任务书及设计要求； 2.3 各专业提供的设计资料； 2.4 国家现行的主要设计规范及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50166-2019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25506-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国家和地方现行的其他设计规范及标准。 2.5 标准执行情况： （1）消防设计已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文件。 （2）消防设计已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 的非强制性条文。 （3）消防设计没有涉及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内容。 3.1 消防设备的配电系统； 3.2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3.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4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3.5 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3.6 防火门监控系统； 4.1 消防负荷等级    根据GJ392-2016的表3.3.2条的规定，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用电等为二级负荷，其余所有用电均为三级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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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源 1、工作电源：原来引来。 原来引来。 。 2、两路电源互为备用。 3、本工程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当一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变压器低压系统均采用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设置母联开关、联络开关设自投自复开关。自投时应自动断开非保障负荷，以保证变压器正常；主线开关与联络开关之间设置电气连锁，任意情况下只能合其中两个开关。 4.3 配电系统 1、消防用电设备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备用消防电源的供电时间和容量，满足该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内各消防用电设备的要求(火灾延续时间不低于3h)。 2、消防一、二级负荷均采用双电源供电，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烟和排烟风机房的消防用电设备及消防电梯等的供电，在其配电线路的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设置自动切换装置。 3、消防设备配电箱独立设置，且设置明显标志，并采取防火保护措施：将配电箱和控制箱安装在符合防火要求的配电间或控制间内；采用内衬岩棉对箱体进行防火保护。 4、消防设备的配电干线电缆采用BTTRZ柔性矿物绝缘电缆或WDZN-YJY-0.6/1kV电缆，支线采用BTTRZ柔性矿物绝缘电缆或WDZN-YJY-0.6/1kV电缆，支线采用柔性矿物绝缘电缆或WDZN-YJY-0.6/1kV电缆，支线采用WDZN-YJY-0.6/1kV电缆，支线采用-YJY-0.6/1kV电缆，支线采用WDZN-YJY-0.6/1kV电缆或WDZN-BYJ-0.45kV/0.75kV电线。矿物绝缘电缆采用梯架敷设或支架明-YJY-0.6/1kV电缆或WDZN-BYJ-0.45kV/0.75kV电线。矿物绝缘电缆采用梯架敷设或支架明WDZN-BYJ-0.45kV/0.75kV电线。矿物绝缘电缆采用梯架敷设或支架明-BYJ-0.45kV/0.75kV电线。矿物绝缘电缆采用梯架敷设或支架明敷，WDZN-YJY及WDZN-BYJ敷设方式为桥架敷设、穿金属管明敷、穿金属管暗敷。 WDZN-YJY及WDZN-BYJ敷设方式为桥架敷设、穿金属管明敷、穿金属管暗敷。 -YJY及WDZN-BYJ敷设方式为桥架敷设、穿金属管明敷、穿金属管暗敷。 WDZN-BYJ敷设方式为桥架敷设、穿金属管明敷、穿金属管暗敷。 -BYJ敷设方式为桥架敷设、穿金属管明敷、穿金属管暗敷。 5、消防设备配电线路、应急疏散照明线路其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暗敷时穿金属管，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体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0mm；明敷时（包括敷设在吊顶内）采用金属保护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并表面刷防火涂料（其耐火时间不应低于180min）；应急疏散照明线路从接线盒（金属接线盒）至灯具的导线穿金属软管保护，金属软管长度不宜大于1.2m，并刷防火涂料。消防配电线路与其他配电线路敷设在同一电缆井内时，分别布置在电缆井的两侧，且消防配电线路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6、配电线路不得穿越通风管道内腔或直接敷设在通风管道外壁上，穿金属导管保护的配电线路可紧贴道风管道外壁敷设。 7、配电线路敷设在有可燃物的闷顶、吊顶内时，应采取穿金属导管、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等防火保护措施。 8、开关、插座和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措施。 9、可能处于潮湿环境内的消防电气设备，外壳的防尘与防水等级不应低于IP45。 5.1 系统类型及组成 1、本建筑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采用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由应急照明控制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采用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由应急照明控制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系统由应急照明控制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消防应急照明灯具、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等组成，均选择符合现行国家标《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规定和有关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应急照明末端线路采用两线制布线。 2、疏散指示方案：一种疏散指示方案，按照最短路径疏散的原则确定疏散指示方案。 5.2 灯具、蓄电池和照度 1、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灯均采用A型灯具，供电电压DC36V，LED光源，色温不低于2700K。 36V，LED光源，色温不低于2700K。 V，LED光源，色温不低于2700K。 2、地面上设置的标志灯的面板采用厚度4mm及以上的钢化玻璃；安装在距地面1m及以下的标志灯面板或灯罩不采用易碎材料或玻璃材质；安装在顶棚、疏散路径上方的灯具面板或灯罩不采用玻璃材质。 3、室内高度大于4.5m的场所，选用大型标志灯；高度为3.5m~4.5m的场所，选用中型标志灯；高度小于3.5m的场所选用小型标志灯。 4、灯具及其附件防护等级不低于IP30；在室外或地面上设置时，防护等级不低于IP67；潮湿场所不低于IP65；安装在地面的灯具安装面应能耐受外界的机械冲击和研磨。 5、标志灯采用持续型灯具。 6、应急灯及疏散指示标志的持续工作时间不少于40min。在非火灾状态下，系统主电源断电后，连锁控制其配接的非持续型照明40min。在非火灾状态下，系统主电源断电后，连锁控制其配接的非持续型照明min。在非火灾状态下，系统主电源断电后，连锁控制其配接的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灯具持续应急点亮时间按10min考虑；系统主电源恢复后，连锁控制其配接灯具的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灯具10min考虑；系统主电源恢复后，连锁控制其配接灯具的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灯具min考虑；系统主电源恢复后，连锁控制其配接灯具的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灯具持续点亮时间达到10min,且系统主电源仍未恢复供电，系统则按预定设定时间（10min）熄灭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在火灾10min,且系统主电源仍未恢复供电，系统则按预定设定时间（10min）熄灭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在火灾min,且系统主电源仍未恢复供电，系统则按预定设定时间（10min）熄灭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在火灾10min）熄灭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在火灾min）熄灭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在火灾状态下，系统应急启动后，应急灯及疏散指示标志的持续工作时间不少于30min。当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后，标称的剩余容30min。当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后，标称的剩余容min。当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后，标称的剩余容量应保证放电时间不少于40min。 40min。 min。 7、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部位满足GB51309-2018的规定，详见平面布置图。 8、疏散照明地面水平最低照度要求：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及其前室、消防专用通道，不应低于10.0lx；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及其前室、消防专用通道，不应低于10.0lx；疏散走道、人员密集的场所，不应低于5.0lx；上述规定场所外的其他场所，不应低于1.0lx。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采用节能光源的灯具,光源色温不应低于2700K,消防应急照明灯具不用于平时照明。 5.3 系统配电 1、应急照明双电源自动切换箱，工作电源引自市政电源，备用电源引自第二路电源变压器。应急照明配电箱由所在防火分区、同一备用电源引自第二路电源变压器。应急照明配电箱由所在防火分区、同一。应急照明配电箱由所在防火分区、同一防火分区的楼层的应急照明双电源自动切换箱供电。 2、当灯具采用自带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灯具的主电源应通过应急照明配电箱一般问题分配电后为灯具供电，应急照明配电箱的主电源输出断开后，灯具应自动转入蓄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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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输入输出回路中严禁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输出回路严禁接入系统以外的开关装置、插座及其他负载。 4、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和相关疏散通道，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室外疏散楼梯，均单独设置配电回路。 5、任一配电回路，配接灯具的数量不超过60只，额定功率总和不大于配电回路额定功率的80%，额定电流不大于6A。 6、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设置在消防控制室、低压配电室、配电间内或电气竖井内，防护等级不低于IP33；在潮温场所内设置，防护等级不低于IP65。 5.4 应急照明控制器 1、本建筑设置应急照明控制器，设于消防控制室内，其直接控制灯具的总数量不大于3200。应急照明控制器自带蓄电池，能保证主电源中断后工作 3h。 2、应急照明控制器具有接收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干接点信号或 DC24V 信号的接口且满足兼容性要求；应急照明控制器能够接收、显示、保持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及其配接的灯具、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工作状态信息；应急照明控制器能按预设逻辑自动、手动控制系统的应急启动。 3、疏散照明应在消防控制室集中手动、自动控制。不得利用切断消防电源的方式直接强启疏散照明灯。 5.5 系统控制 1、应急照明集中电源与灯具的通信中断时，非持续型灯具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应急照明控制器与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通信中断时，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连锁控制其配接的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2、非火灾状态下，保持主电源为灯具供电，系统内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保持熄灭状态，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保持节电点亮模式，所有标志灯保持节电点亮模式。系统主电源断电后，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连锁控制其配接的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灯具持续应急点亮时间为10min。系统主电源恢复后，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连锁其10min。系统主电源恢复后，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连锁其min。系统主电源恢复后，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连锁其配接灯具的光源恢复工作状态；灯具持续点亮时间达到设计文件规定的时间（10min），且系统主电源仍未恢复供电时，应急照10min），且系统主电源仍未恢复供电时，应急照min），且系统主电源仍未恢复供电时，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连锁其配接灯具的光源熄灭。 3、火灾状态下：由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作为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触发信号；控制系统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应急照明集中电源保持主电源输出，待接收到其主电源断电信号后，自动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以上控制均能手动操作。 5.6 线缆选择 1、额定工作电压等级为50V以下时，选择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300/500V的线缆；地面上设置的标志灯的配电线路和通信线路选择耐腐蚀橡胶线缆。 2、由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至消防应急灯具的线缆：WDZN-RYJS-2x2.5-JDG20。 WDZN-RYJS-2x2.5-JDG20。 3、由应急照明控制器至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联网线：WDZN-RYJS-2x1.5-JDG20。 WDZN-RYJS-2x1.5-JDG20。 5.7 备用照明 1、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同时设置备用照明、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2、备用照明灯具采用正常照明灯具（均采用自带蓄电池的B型灯具），在火灾时保持正常的照度。 3、备用照明灯具由双电源配电箱供电，最小持续供电时间不小于180min；在市电与柴油发电机电源转换过渡时期，蓄电池的供电时间不小于30s。 5.8 施工及验收 1、系统的施工，应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 2、当标志灯安装在疏散走道、通道的地面上时，应安装在疏散走道、通道的中心位置；标志灯的所有金属构件应采用耐腐蚀构件或做防腐处理，标志灯配电、通信线路的连接应采用密封胶密封；标志灯表面应与地面平行，高于地面距离不应大于3mm，标志灯边缘与地面垂直距离高度不应大于 1mm。 3、系统竣工后，建设单位应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进行系统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4、系统检测、验收结果判定准则应满足GB51309-2018第6.0.1、6.0.5条及规范相关要求。 5.9 其他 1、装修场所照明设计时，消防应急照明照度不应低于本设计要求，当调整相应疏散走道时，应重新调整疏指示灯的位置，并符合规范要求。 2、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消防疏散指示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 第一部分：标志》GB13495.1-2015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10的规定。 3、其他未尽事宜均应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0309-2018严格执行。 5.10 应急照明地面水平最低照度： 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及其前室、避难层、避难间、消防专用通道，不应低于10.0lx；疏散走道、人员密集的场所，不应低于3.0lx；上述规定场所外的其他场所，不应低于1.0lx。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采用节能光源的灯具,光源色温不应低于2700K,消防应急照明灯具不用于平时照明。 5.11 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作为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触发信号。 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作为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触发信号。 2  应急照明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后，应自动执行以下控制操作： 应急照明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后，应自动执行以下控制操作： 1)控制系统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2)控制B型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B型应急照明配电箱切断主电源输出； 3)A型集中电源应保持主电源输出，待接收到其主电源断电信号后，自动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A型应急照明配电箱应保持主电源输出，待接收到其主电源断电信号后，自动切断主电源输出。 5.12 应能手动操作应急照明控制器控制系统的应急启动，且系统手动应急启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系统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控制系统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2  控制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应急照明配电箱切断主电源输出。控制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应急照明配电箱切断主电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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